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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39：国际航空运输的经济管理 － 政策 

对国际民航组织市场准入自由化多边协定的看法 

(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主张拟议的国际民航组织市场准入自由化多边协定应不仅包含第三航权和第四航权交

换，还应至少包含第五航权交换。这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 

行动：考虑到自由化的航空运输市场可为航空利益攸关方和整个经济以及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请大会认识到在制定拟议的国际民航组织多边协定时采取宽泛的范围，即不仅包含第三航权和第

四航权交换还至少包含第五航权交换，所会产生的益处。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D － 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财务影响： 无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Doc 10022 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 2013 年 10 月 4 日） 

A39-WP/4 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 CONF/6） 

建议的实施情况（长期愿景和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A39-WP/5 号文件：《关于拟定市场准入、航空货运和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

自由化的国际协定的进展报告》 

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15 日的 SP 38/1-15/54 号国家级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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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 届会议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拟定一份帮助各国开展市场准入自由

化的国际协定。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ATRP）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拟订协定的案文。案文草案预计将

在 2016 年年底或 2017 年年初定稿，并在 2017 年 6 月召开的下一次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会议上进行讨

论。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协定应该（i）仅包含第三航权和第四航权，还是（ii）应该至少包含

第三、第四和第五航权1。 

2.  宽泛的市场准入自由化多边协定的益处 

2.1  本文件的共同提案国一致认为，拟议的多边协定应该采取宽泛的范围，即多边协定应至少包含

客运和货运第三、第四和第五航权的交换。这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积极促进航空运输持续自由化以便让所

有利益攸关方和整个经济受益的愿景2，以及关于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现有的自由化监管安排的基础

上拟定多边协定这一共识。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于 2015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通过旅游和航空运

输促进发展的麦德林声明也认识到航空运输持续自由化对提升竞争力、扩大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和提升经

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性。很多国家已经在现有的双边和地区多边协定下交换了第三航权和第四航权，在这

一背景下，在一项全球协定下采取下一步行动是有价值的一种做法，即考虑制定至少包含第五航权交换

的自由化协定。 

2.2  对经济的益处 

2.2.1  制定一项至少包含第五航权交换的自由化多边协定将有助于增强航空连通性，并且将通过扩

大投资、旅游、贸易和就业规模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这种协定还将鼓励创新和提升业务效率，

企业也将吸引到高素质的员工3。由国际航协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取消 320 个双边航空运输

协定（现有上千个这样的协定）的限制，将其变为开放天空协定，将创造 2410 万个全职岗位以及 4900

亿美元的额外 GDP4。 

2.2.2  自由化协定还将促进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发展。航空公司能够开辟新的航线，从而扩大自己的

全球网络，而机场将受益于更大的业务量，并且可为旅客等机场用户提供更多的飞行选择方案。签署了

开放天空协定的国家在协定签署 5 年后业务量增长了 17%，这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新的航线5。随

着航空运输量的增长，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包括驾驶员和乘务员岗位。允许承运人在一些区域行使

第五航权或更多航权还将提升市场内航空公司的多样性，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1 国际民航组织 Doc 9626 号文件 － 《国际航空运输管理手册》将第五航权定义为：“就定期国际航班而言，一国授予

另一国在第一国领土内卸装来自或前往第三国的业务的权利或特权”。人们认为，第五航权具有重要性，可对在第二国和

第三国之间载运客货且中途经停承运人所在国这一权利起到平衡作用。 
2 2015 年 5 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作为各成员国追求自由化最终目标的

参考点和励志指导： 
“我们作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成员国，决心积极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持续自由化，以便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整个经济

受益。我们将以确保最高水平的安全和安保这一必要性以及让所有国家及其利益攸关方获得公平和均等的机会这一原则

为指导。” 
3 航空运输行动小组，“航空：无边界之益处”，2014 年。 
4 InterVISTAS-ga2 ，“航空运输自由化对经济的影响”，2006 年。 
5 Cristea、Hummels 和 Roberson，“服务贸易自由化收益估算：以客运航空为例”，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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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国际航空运输监管框架的益处 

2.3.1  制定一项至少包含第五航权交换的多边协定将有助于降低国际航空运输协定系统的复杂性。

国际民航组织的 191 个成员国可能有超过 18000 个不同的双边协定6，因此，如果能制定一个全球协定，

将有助于降低航空公司的行政负担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是，只有所交换的航权超过现行的航权，

此类协定才能产生这样的效用。否则，如果现行双边或多边安排的自由化程度更高，它们将继续施行，

而这将增加而不是降低国际框架的复杂性。 

2.3.2  航空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和市场准入自由化，特别是第五航权，最好可以同时进行。

二者同时自由化可以避免激励航空公司通过投资一国内的航空公司或在该国内创立航空公司来规避该

国施行的第五航权限制。 

3.  对关切的考虑 

3.1  本文件的共同提案国理解一些国家可能担心在自由化多边协定下交换第五航权或更过航权会

对其承运人产生影响。自由化引起的竞争加剧会在短期内对承运人造成不利影响。但是，这种情况也会

激励承运人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提高服务标准和为消费者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票价。这将带动更多的

航空旅行需求，扩大整体市场规模，并为整个经济带来其他益处，例如通过旅游业的增长推动经济的发

展。因此，自由化引起的竞争加剧并不必以牺牲本国承运人的利益为代价。例如，得益于澳大利亚-新

西兰开放天空协定带来的自由化，新西兰航空和澳洲航空这两个主要的现有承运人都实现了业务增长，

大体上都保持了自己的市场地位
7
。 

3.2  一些国家表示，航空运输自由化应考虑到为航空公司提供公平和均等的竞争机会的必要性，并

且政府应继续在自由化环境中发挥作用，以便防止出现反竞争行为。作为拟议的国际民航组织市场准入

多边协定相关工作的一部分，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3.3  本文件的共同提案国认识到，各国似宜保持灵活的态度，以适合自身需求和情况的步伐和方式

开展自由化。因此，我们建议，此类国家没有必要立即签署关于交换第五航权或更多航权的多边协定。

各国可以选择继续采用现有的双边航权交换做法，待准备好时再签署多边协定。 

4.  结论 

4.1  考虑到自由化的航空运输市场所能带来的好处，8 月 1 日至 5 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第 53

届亚太地区民航局长会议提到了在制定拟议的国际民航组织多边协定时采取宽泛的范围，即不仅包含第

三航权和第四航权交换还包含第五航权交换，所会产生的益处，并且鼓励各国以适合自身需求和情况的

步伐和方式开展自由化。 

4.2  考虑到自由化的航空运输市场可为航空利益攸关方和整个经济以及消费者带来的好处，请大会

                                                        
6 假设 A 国与其他 190 个国家签署协定，B 国与剩下的 189 个国家签署协定，则可能有 190 + 189 + …+ 2 + 1 = 18145 个

双边协定。 
7 InterVISTAS，“航空运输自由化对经济的影响”，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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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在制定拟议的国际民航组织多边协定时采取宽泛的范围，即不仅包含第三航权和第四航权交换还

至少包含第五航权交换，所会产生的益处。 

 

—完— 


